
关于经区部分道路命名的批复

经区社会事业局：

你单位《关于对部分道路命名的请示》（经技区社发〔2026〕

27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局提出的道路命名方案，现批复

如下：

1.璟和路（Jǐnghé Lù）：位于凤林街道和美社区以北。北起

齐鲁大道，南至深圳路。

2.学洲路(Xuézhōu Lù)：位于凤林街道五洲中学以东。北起

城子路，南至成大线。

3.凤兴路(Fèngxīng Lù)：位于凤林街道凤林学校以东。北起

齐鲁大道，南至珠海路。

4.凤和街(Fènghé Jiē)：位于凤林街道境内。北起五洲中学，

南至成大线。

5.喜鹊街(Xǐquè Jiē)：位于皇冠街道境内，五洲中学以南、

经区人民法院以北。东起学洲路，西至凤和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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